
合同关系不完全取决于提单记载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8/2021_2022__E5_90_88_E

5_90_8C_E5_85_B3_E7_c32_478582.htm 〖案情〗原告：浙江

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被告：立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7月31日、8月7日，原告与案外人K公司以传真方式分别签

订了各20万套男、女生校服的售货确认书。嗣后，原告就涉

案货物向国内各生产厂商完成收购以后，在起运港通过案外

人华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鸿海国际船务货运公司上海外联发

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上海三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代理，分21批

次向被告订舱出运并经前述各货运代理环节取得了被告代理

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签发的托运人分别为三家外

国公司、收货人均为凭伊拉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指示的21套

正本海运提单。 为此，原告向第一家出口货运代理华海国际

货运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海运费。被告庭审中确认相关海

运费已自上海三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处收龋涉案货物出运以

后，原告将全套贸易单证通过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向HBZ

FINANCE LIMITED托收，因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最终由

该行退还原告，退单背面均未经伊拉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指

示背书。庭审中，被告确认涉案货物由其运抵伊拉克后交该

国政府指定的伊拉克国家水运公司，后者将所有货物交付伊

拉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涉案货物正本海运提单均未收回。

〖裁判〗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具有涉案货物托运人

的主体资格，其就涉案纠纷诉至本院时的持单形式正当合法

，因而其有权据此向被告主张提单项下相应权利。被告作为

承运人违反航运惯例，在交付涉案货物时未收回正本海运提



单，对此应当承担无单放货引起的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原告

由此遭受的实际损失。据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货款损失和

退税款损失，以及上述款项的利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述

〗 在无单放货案件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关系，不能完全取决于提单的记载。本案中原告虽不

是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但其与被告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

事实上都形成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作为承运人，

负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契约义务，其未凭正本提单交付

显属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原告合法持有正本提单

，被告依据提单记载的指示人的指示无单放货，不能阻却违

约责任。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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